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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投信 陳英娟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於今

年6月1 1日通過立法院三讀，國內資

產管理服務事業自此邁入另一嶄新里

程，歸納整部法律條文，主要重點包

括開放私募型基金、擴大基金商品種

類並放寬基金投資標的限制、放寬投

信投顧公司得經營之業務種類、將境

外基金納入管理、放寬投信投顧事業

互相兼營，及證券商等事業得兼營投

信投顧事業、引進「懲罰性賠償金」

概念並強化同業公會自律功能等，而

透過專法規範，將有助於健全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業務之經營與發展，並

保障投資人之權益。

立法以建全投信投顧事業發展

十多年前，國內投信投顧業甫開

始萌芽，在那個「基金」常被誤認為

是「雞精」的年代，投資理財風氣尚

未開啟，多數人仍以定存、跟會為主

要的儲蓄管道，而經過近幾年業者的

大力推廣，「基金」已成為一種相當

普及化的理財商品，而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於9 0年開放上路後，象徵專業法

人管理時代的來臨，更提供投資人一

個人化之理財投資工具，根據證期局

統計資料，截至9 3年4月底止，投信

公司計有4 3家，所募集之基金達4 4 6

支，基金總管理規模合計已達3兆7 5 6

億2 6 0 0萬元，受益人人數高達1 7 6萬

餘人；投顧業者計有2 1 0家；而委託

投信投顧從事代客操作之客戶計有

5 1 7戶，總金額達3 6 0 0餘億元，顯見

投信投顧事業之蓬勃發展，並已成為

國人進行理財規劃之重要投資管道。

投信投顧業者由開始草創時期，

經多方一路努力深耕，至今業務已逐

漸蒸蒸日上，然而，現階段關於投信

投顧事業之財務、業務、事業及人員

等管理事項之相關法令規則與辦法，

係以行政命令加以規範，惟依憲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以及大法官會議解

釋，「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事項尚不得

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三讀通過
—資產管理市場邁入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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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行政命令規範，且法律授權之目

的、內容、範圍應具體明確」，在此

背景下，證期局乃自9 0年起，委請國

內多位專家學者就「證券投資信託」

暨「證券投資顧問」法制規範方向及

法案內容，共同著手進行研究，並參

考美、日、英等外國立法例，研訂一

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將原

相關法令規則與辦法，由行政命令提

昇至法律位階，並以專法來規範，一

方面藉以健全投信投顧事業之經營與

發展，另一方面則達到保障投資的目

標，歷三年多努力，「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終於在9 3年6月1 1日，由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內資產管理市場

邁向另一新紀元。

法令趨完備加惠業者與投資人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計有

1 2 4條，共分總則、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事業、自律機構、行政監

督、罰則以及附則等8章。法律位階

的提昇，加上相關法令規範日趨完

善，投信投顧業者產品線將愈趨多元

化，營運亦更具發展空間，此外，引

進「懲罰性賠償金」概念，對違規從

業人員與業者加重處分，亦使投資大

眾獲得更有力的保障。以下茲就「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條文重點做

一簡介：

1.開放私募型基金

投信現階段業務中，共同基金係

針對不特定大眾募集，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則開啟為個人量身訂作之尊榮服

務，未來將再開放私募基金，依法應

募人數不得超過3 5人，募集對象需符

合法令相關規定，具有較高判斷能力

之法人、機構、自然人或基金，由於

係採事後申報制，籌資速度相對較

快，以日本私募基金快速蓬勃發展的

例子來看，這塊即將開放的領域，市

場潛在成長空間相當大。

2.擴大基金商品種類並放寬基金投資

標的限制

國內目前市場上的基金商品種類

有限，區隔性亦不大，未來將授權由

主管機關訂定投信公司得募集或私募

基金之種類、投資或交易範圍及其限

制，以利主管機關可依實際狀況與需

要，開放基金投資標的，換言之，未

來基金之投資限制將更少、投資標的

將更寬，種類也將愈趨多元化，此將

使投信營運更彈性，投資人理財商品

更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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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寬投信投顧得經營之業務種類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三條規定，投信經營之業務種類

除了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之外，尚包括「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為投信業

者擴大營運範圍保留了彈性空間。

4.將境外基金納入管理

國內對境外基金來台銷售設有

一些限制，如：至少成立滿兩年，

有歷史資料可供參考，方有機會來

台銷售，未來開放境外基金來台募

集、銷售，將提供投資人更多的選

擇機會，且一旦對境外基金有明確

規範，將可使投資人權益獲得進一

步保障，並擴大投信投顧業務範

圍，同時亦使國內基金與境外基金

得以公平競爭。

5.放寬投信投顧事業互相兼營，並

開放證券商等事業得兼營投信投

顧事業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六十六條規定，投信投顧事業符

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條件並取得許可

者，得互相兼營，且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兼營其他事業，另，證券

商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者，亦得兼

營投信投顧事業，此將有助於相關

業者擴大業務範圍，因應國際化、

大型化之市場趨勢。

6.引進「懲罰性賠償金」概念

從業人員與業者除應本著誠實

信用原則執行業務，對客戶個人之

相關資料確實保密之外，亦不得有

虛偽、詐欺以及其他足致他人誤信

之行為，同時「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亦參酌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

交易法等規定，對於違規之從業人

員及業者，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

額三倍或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以加強保障投資大眾之權益。

7.強化同業公會自律功能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八

十八條明定同業公會之任務包括7大

項，其中同業公會為撤銷或暫停會

員資格之處置，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同時亦於第八十九條明定同業

公會應訂立會員自律公約及違規處

置申覆辦法，以避免同業公會因處

置不當，影響會員及從業人員之權

利。


